

	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紀錄

	同意權之行使事項

「總統咨，為監察院第四屆院長、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本(103)年7月31日屆滿，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，提名張博雅、孫大川、江綺雯、章仁香、高鳳仙、江明蒼、方萬富、林雅鋒、楊美鈴、余騰芳、李月德、劉德勳、陳慶財、薛春明、程仁宏、李炳南、陳小紅、施鴻志、蔡培村、王惠珀、包宗和、康照洲、尹祚芊、沈美真、許國文、許文彬、范良銹、仉桂美、王美玉29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；並以張博雅為院長、孫大川為副院長，咨請同意案」─同意張博雅為第五屆監察院院長、孫大川為副院長，江綺雯、章仁香、高鳳仙、江明蒼、方萬富、林雅鋒、楊美鈴、李月德、劉德勳、陳慶財、陳小紅、蔡培村、包宗和、尹祚芊、仉桂美、王美玉等16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；不同意余騰芳、薛春明、程仁宏、李炳南、施鴻志、王惠珀、康照洲、沈美真、許國文、許文彬、范良銹等11人為第五屆監察委員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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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討論事項
本院民進黨黨團，針對國家資源投入成立之漢翔航空公司，是為我國國防工業自主能量核心之一，然而，經濟部現擬逕行執行十餘年前保留之漢翔航空公司之釋股預算，經濟部定於七月三十日起展開釋股之競標開賣、公開拍賣等，釋出54%股份，經濟部現不顧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釋股之執行計畫應經同意後，始得進行之決議；為維護國家安全、國防工業自主，爰請經濟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，針對漢翔航空公司民營化計畫、釋股預算之執行，進行專案報告；漢翔航空公司之民營化及釋股預算執行，涉及國家安全之維護、國防工業之自主發展（90年6月6日立法院第四屆第五會期第十七次會議、92年5月30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第十四次會議及103年度本院審查漢翔航空公司預算曾作主決議，經同意後，始得釋股，進行民營化。）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─通過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－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